
附件二 

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___________基金會董事切結書 

 

一、茲切結本人未有本注意事項第三點第八款、本財團法人捐助章程第○條規定所定消

極資格之一，切結事項如有不實，職務當然解任，並應主動通知主管機關。 

二、本人與其他董事相互間有無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之關係。 

    □無 

    □有，請填寫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之姓名 

      配偶： 

      三親等內親屬： 

 

上列填載事項均經查核屬實無誤，如有不實或不全，願負法律責任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切結人：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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